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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国税法规定，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将其在出口前

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

款，退还给出口企业，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

场，从而促进该国家的对外出口贸易。 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是避免双重征税和保证国际竞争的公平性。免征或退还出口

产品的国内税是世贸组织允许的一项政策，为了提高本国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鼓励出口，各国政府愿意在ＷＴＯ允许的

范围内对出口产品少征税和不征税。 为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

序，国家商务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出通知，明确规定，

自2006年3月1日起（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

准），凡自营或委托出口业务具有以下七种情况之一的，出

口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

税。 不得申报出口退税和免税七种行为是： 1、出口企业将

空白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等出口退（免）税

单证交由除签有委托合同的货代公司、报关行，或由国外进

口方指定的货代公司（提供合同约定或者其他相关证明）以

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 2、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

，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

经营者（或企业、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假借该出口企业

名义操作完成的。 3、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的

同一批货物既签订购货合同，又签订代理出口合同（或协议

）的。 4、出口货物在海关验放后，出口企业自己或委托货



代承运人对该笔货物的海运提单（其他运输方式的，以承运

人交给发货人的运输单据为准）上的品名、规格等进行修改

，造成出口货物报关单与海运提单有关内容不符的。 5、出

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货物的质量、结汇或

退税风险的，即出口货物发生质量问题不承担外方的索赔责

任（合同中有约定质量责任承担者除外）；不承担未按期结

汇导致不能核销的责任（合同中有约定结汇责任承担者除外

）；不承担因申报出口退税的资料、单证等出现问题造成不

退税责任的。 6、出口企业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接受

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但仍以自营名义出口

的。 7、其他违反国家有关出口退税法律法规的行为。 国家

商务部、税务总局明确表示，出口企业凡从事上述业务之一

并申报退（免）税的，一经发现，该业务已退（免）税款予

以追回，未退（免）税款不再办理。骗取出口退税款的，由

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处骗取退税款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并由省级以上（含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停止

其半年以上出口退税权。在停止出口退税权期间，对该企业

自营、委托或代理出口的货物，一律不予办理出口退（免）

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